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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的工作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和《上海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下简称《办法》）。 

1.1. 实施主体 

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是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参与单位 

本次公众参与的参与单位为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3. 公众参与范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振动影响范围：线路两侧 50 米以内区域，地

下线平面圆曲线半径≤500 m 的路段，评价范围扩大到线路两侧 60m；噪声：地

下车站风亭周边 30 米、冷却塔、室外机周边 50 米以内区域；主变电所厂界外 30

米以内区域；上述区域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列为环境保护目标）。 

1.4. 公众参与的对象 

主要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 

1.5. 公众参与的方式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通过网络公示、张贴公告和报纸公开等 3 种方式开展。 

1.6. 公众参与的过程 

网络公示：公众参与信息发布平台为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服务平台； 

张贴公告：在评价范围内的住宅、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张贴公告，告知项

目情况，征求公众意见。 

报纸公开：在《浦东时报》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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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公众参与范围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 

意见征求的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持续时间不少

于 5 个工作日。 

1.7. 符合性分析 

公众意见征求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符合《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要求。 

公众意见征求的公众参与方式、公示信息发布持续时间等均符合《办法》第

八条的相关要求。 

2. 公众意见征求的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次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是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示时限为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持续时间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符合《办法》第八条的有关规定。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公示 

公示起止时间：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 

网址：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服务平台 https://e2.sthj.sh.gov.cn 

截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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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2.2. 张贴公告 

张贴公告的范围：线路两侧 50 米以内区域，地下线平面圆曲线半径≤500 m

的路段，范围扩大到线路两侧 60m；地下车站风亭周边 30 米、冷却塔周边 50 米、

室外机周边 50 米、主变电所 30 米以内区域；上述区域内的住宅、学校、医院、

机关单位等。 

张贴公告的时间：2023 年 7 月 17 日。 

张贴公告的地点：张贴公告范围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其中

住宅覆盖至居（村）委会和小区。 

张贴公告的内容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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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张贴公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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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景工业园宿舍楼 宏利制药宿舍楼 

  

鲍家寺 祝和苑 

  

祝祥苑 明星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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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村村委会 张闻天故居 

  

邓三村村委会 邓二村村委会 

  
邓镇第一居委会 邓镇第二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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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庵 施镇居委 

 

 

劳动监察大队 浦东机场卫生服务中心 

  

恒纬家苑 航城第一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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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圩村村委会 小草公寓 

  

小普陀寺 六团中学 

 

 

普陀新村 普园路 34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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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镇村村委会 普新居委会 

  

吴店村村委会 八灶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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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报纸公开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浦东时报》进行了公开，符合《办法》第八条“通

过建设项目所在地报纸公开，公开信息次数不得少于 1次”的要求。 

报纸名称：《浦东时报》（CN31-0113） 

刊登日期：2023 年 7 月 19 日 

《浦东时报》照片如下图所示。 

  

图 3  《浦东时报》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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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共提出意见 4 条。其中，通过电话方式提出意见 3 条，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出意见 1 条，其他方式 0 条。 

3. 深度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 科普宣传情况 

意见征求期间未采取科普宣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众参与过程中收到的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公众意见。 

表 1  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情况汇总表 

公众参与阶段 公众参与方式 公示时间 
公众意见

数量 

公众意见征求

的公示情况 

网络平台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 

4 条 
张贴公告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 
报纸公开 2023 年 7 月 19 日 
其他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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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收到 4 份公众意见，所收到的公众意见不属于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范畴或仅需对问题进行解答，不涉及环境报告书内容

的修改，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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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见表 2。 
表 2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来源（姓名、地

址、联系方式） 
未采纳理由 与公众反馈情况 

1.  
川六公路 1789 弄附近房屋是否要拆迁；地铁地下施

工过程中，地下会被掏空，担心房屋安全 
仅对问题进行解答，不

涉及报告书内容修改 

感谢您对项目的关注。本次公众意

见主要征询与环境影响相关的问

题。您反馈的拆迁和施工安全等问

题不属于本次环评公参征求意见

的范围。 

2.  普园路 34 弄小区是否会拆迁；德兴街是否会设车站 
仅对问题进行解答，不

涉及报告书内容修改 

感谢您对项目的关注。本次公众意

见主要征询与环境影响相关的问

题。您反馈的拆迁和设站等问题不

属于本次环评公参征求意见的范

围。 

3.  普园路 34 弄小区是否会拆迁 
仅对问题进行解答，不

涉及报告书内容修改 

感谢您对项目的关注。本次公众意

见主要征询与环境影响相关的问

题。您反馈的拆迁问题不属于本次

环评公参征求意见的范围。 

4.  

1、房屋本身的基本情况。普园路 34 弄共住居民 36
户，老年居民居多，故他们也不是很懂提反馈意见。

我们房屋建成至今已经将近 30 年，房屋质量堪忧，

屋顶漏水有裂缝，四周墙壁渗水严重，已经维修一

仅对问题进行解答，不

涉及报告书内容修改 

感谢您对项目的关注。本次公众意

见主要征询与环境影响相关的问

题。您反馈的房屋情况与周边环境

问题不属于本次环评公参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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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来源（姓名、地

址、联系方式） 
未采纳理由 与公众反馈情况 

次，但是因为房屋年限已久，已经显现不出维修后的

好效果。 
2、房屋周边的环境。靠近川六公路附近有超市和银

行，因 21 号线开通后，他们应该是会迁走，但是会

影响我们生活的便利。其次是 34 弄虽然靠近马路的

第二排，但是现在距离川六公路也在 50 米范围内，

一旦有大卡车和公交车路过，可以强烈感受到房屋

震动。如果在地基下再次通地铁，更是加大了房屋震

动。且川六公路拓宽以后，震源更是靠近 34 弄，震

感强烈。 
3、施工对我们居住是否会产生影响？在 21 号线施

工期间是否会对我们居民产生影响。比如噪音影响，

暴雨排水、地面坍塌等，这些我们居民目前也只能担

忧，具体还需要你们专业人士进行测评。建成通车以

后，因为靠马路特别近，地面行驶大货车，地下通地

铁，双面夹击，肯定会加剧房屋的震动，那 34 弄居

民每天都在感受微地震。 

见的范围。关于施工期振动噪声影

响，普园路 34 弄位于线路区间范

围，距离拟建线路最近约 40 米，与

拟建线路中间隔着 1~2 排房屋，地

下区间采用盾构法施工，施工期间

不会对小区产生产生噪声影响。施

工期产生的暴雨排水、地面坍塌等

不属于本次环评征求意见的范围。

地铁运营后产生的振动已根据相

关标准和规范进行预测，并根据预

测结果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采取

措施后振动环境可满足相应标准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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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建设单位对本次环评期间网络公示截图、张贴公告照片、报纸公告原件、环

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进行归档留存。 

7. 附件 

无。 




